
！！— 1 —！！

关于征求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

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意见的公告

为深化矿产资源管理领域改革，提高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

资源行政审批效率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，依据《国土

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0〕137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自然

资源厅起草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管理

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请于2023

年 8 月 4 日 前 （ 15 个 工 作 日 ） ， 将 意 见 建 议 发 送 至

25013522@QQ.com。

联系人：谢雨阳

电 话：0951-5962086

附件：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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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3 年 7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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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

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化矿产资源管理领域改革，提高建设项目压覆

重要矿产资源行政审批效率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

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

〔2010〕137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建设项

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。

重要矿产资源包括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

令241号）附录所列34个矿种和自治区优势矿产资源石膏、石灰

岩（水泥用灰岩、电石用灰岩、制碱用灰岩）、冶金用石英岩、

镁（冶镁白云岩）、矿盐（固体NaCl）、芒硝、页岩气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压覆矿产资源是指建设项目实施后导

致其影响区内已查明的矿产资源不能勘查开采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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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区包括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及安全外扩范围。项目建设单

位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合理确定影响区，保证建设

项目安全，与影响区外矿产资源开发互不影响。涉及地下开采矿

山的，影响区不得小于《建筑物、水体、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

设与压煤开采规范》（安监总煤装〔2017〕66号）确定的围护带

范围。涉及露天爆破矿山的，影响区不得小于爆破安全距离确定

的范围。

第二章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

第四条 建设项目选址前，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建设项目影

响区，通过“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网上压覆查询系统”查

询影响区与矿产资源重叠状况。如影响区内存在已查明的矿产资

源或正在实施的财政出资勘查项目，项目建设单位应首先考虑调

整选址方案，不能另行选址的，要统筹兼顾矿产资源保护和项目

建设，尽量减少压覆。

确需压覆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的，应在建设用地审批之前完

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程序。未经批准，不得压覆已查明重要

矿产资源或正在实施的财政出资项目勘查区范围。矿产资源勘查

开采时，不对未经批准的项目留设保护矿柱，相关安全责任由建

设单位自行承担。

第五条 除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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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0〕137号）规定的由

自然资源部负责审批的情形外，其他情形的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

产资源，由当地设区的市自然资源部门初审后，报自治区自然资

源厅审批。

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项目，无需申请压覆重要

矿产资源审批。

（一）经查询，建设项目影响区与矿业权范围、登记入库的

矿产资源范围或各级财政出资勘查区范围不重叠。

（二）矿山企业在其矿区范围内实施的建设项目。

（三）压覆煤成（层）气、地热、矿泉水等气体、流体矿产

资源。

（四）建设项目影响区与矿业权范围、登记入库的矿产资源

范围或各级财政出资勘查区域重叠，但不影响重要矿产资源勘查

开采的。或仅与其他项目已批复的压覆资源量（范围）重复的。

第七条 属于第六条规定的无需申请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

批的建设项目，项目建设单位在用地审批环节提交当地设区的市

自然资源部门初审意见及下列材料（彩色扫描件）。

（一）属于第六条第一项情形的，提交“宁夏回族自治区自

然资源厅网上压覆查询系统”查询结果。

（二）属于第六条第二项情形的，提交项目备案（核准）证

明、勘查或采矿许可证、位置关系叠合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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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属于第六条第三项情形的，提交项目建设单位与矿业

权人签订的互不影响协议（涉及矿业权的）或向自治区自然资源

厅出具的不影响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承诺书（不涉及矿业权的）。

（四）属于第六条第四项情形的，提交经“宁夏矿产资源储

量评审专家库”中3位及以上地质矿产专业专家审查通过的建设

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，结论必须明确影响区内资源

量、安全论证结果（可不留设保护矿柱）、涉及重复压覆的需明

确压覆或新增压覆资源量为零；与矿业权人签订的互不影响协议

（涉及矿业权的）或向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出具的不影响矿产资源

勘查开采承诺书（不涉及矿业权的）。

第八条 建设项目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（留设保护矿柱）

的，项目建设单位申请审批时，应提交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申

请函、经评审备案的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、与被

压覆矿业权人签订的协议（涉及矿业权的）。

第九条 申请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因提交

材料失实引发的一切后果，由申请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第三章 衔接用地管理

第十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编制、修订国土空间规划

时，应充分考虑城镇建设发展和重要矿产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，

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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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（留设保护矿柱）的单独

选址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在建设用地审批前办理压覆重要矿产

资源审批。

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、集镇和村

庄建设用地范围外单独选址进行建设的建设项目（含能源、交通、

水利等）。

第十二条 特定区域由区域的主管部门或市、县（区）自然

资源部门负责在区域设立或调整前统一开展压覆重要矿产资源

调查评估，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公开相关地块压覆矿产资源情况

及办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要求，在建设用地审批前监督企业办理

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。

特定区域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、

自由贸易试验区、综合保税区、物流园区、产业集聚区等规划建

设区域，以及城镇开发边界内其他建设用地范围。

第十三条 特定区域内已整体办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

的，新增建设用地不再单独办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。特定区

域未办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的，新增建设用地由项目建设单

位在用地审批前单独办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。

第四章 其他事项

第十四条 压覆非重要矿产资源矿业权或者尚未查明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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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的重要矿产资源探矿权，无需申请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。由

项目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自行协商并签订压覆协议，报颁发勘

查、采矿许可证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五条 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通过或第十四条规定的

压覆协议备案后，颁发勘查、采矿许可证的自然资源部门应通知

矿业权人在45个工作日内，到发证机关办理矿业权范围变更或注

销手续。压覆区涉及井巷工程等无法扣除矿业权范围的，可在原

勘查、采矿许可证副本备注相关事项。

第十六条 涉及补偿内容的，按照原国土资源部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

资发〔2010〕137号），由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自行协商解决。

第十七条 因建设项目改扩建等原因造成影响区范围、压覆

资源量变化的，需重新办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。

第十八条 已批准压覆的重要矿产资源，原则上不得新设矿

业权出让资源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XXX年 月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年 月

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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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不影响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承诺书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：

我公司新建 项目（项目名称以相关部门批复或备案文

件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拟建项目”），建设地点位于 。拟建

项目用地范围由 个拐点围成（坐标详见附表 1），面积

Km2，用地范围与 矿区范围完全重叠（或部分重叠，

重叠面积 Km
2
，重叠区坐标详见附表 2）。我公司

已委托 单位编制《 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评估

报告》并通过专家评审，经对安全、经济、项目建设必要性的综

合评估，我公司承诺如下：

一、我公司承诺项目建设、维护、运行过程中不影响 矿

区的正常勘查开采。如果拟建项目建设、维护、运行过程中影响

到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，我公司将无条件立即予以调整或拆除，

经济损失由我公司自行承担。

二、 矿区开采过程中，可不针对我公司上述项目留设保

护矿柱，我公司已充分知晓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会发生地表变形，

从而可能造成拟建项目损坏或损毁，我公司将自行采取措施保障

建设项目安全使用，若因上述矿区正常勘查开采引发的地表变形

进而造成本项目损坏或损毁，给本公司、矿区勘查开采方、第三

方带来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等情况，由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三、如矿产资源开采区块调整或交通、水利等民生、公益性

项目范围调整，涉及到本项目用地范围的，我公司无条件立即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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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调整或拆除，经济损失由我公司自行承担。

四、 矿区在办理矿业权、土地使用登记等手续时，我

公司无条件予以配合。

五、我公司承诺 项目运营期满或使用结束后（ 年

月— 年 月）立即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

并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开展环境恢复和生态治理，相关费用我

公司自行承担。

六、本项目或上述矿区范围矿产资源所有权、使用权发生变

更，上述承诺内容仍然有效。如本项目所有权发生变更，我公司

承诺做好相关责任、义务移交工作。

附表：1．建设项目用地范围拐点坐标表（2000 国家大地坐

标系）

2．建设项目用地范围与矿区重叠范围拐点坐标表

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

项目建设方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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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与 采矿权/探矿权

互不影响协议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甲方： （项目建设单位）

乙方： （矿业权人）

甲方新建 项目（项目名称以相关部门批复或备案文

件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拟建项目”），建设地点位于 。

拟建项目用地范围由 个拐点围成（坐标详见附表 1），面

积 Km
2
，用地范围与乙方持有的 采矿权/探矿权（勘

查/开采许可证编号： ）范围完全重叠（或部分重叠，重叠

面积 Km
2
，重叠区坐标详见附表 2）。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，

就双方互不影响事宜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同意甲方在 采矿权/探矿权（勘查/开采许可

证编号： ）范围内建设该项目。甲方确保拟建项目建设、维

护、运行不影响乙方的正常勘查开采。

二、乙方开采过程中，不针对上述项目留设保护矿柱。

三、依据甲方委托 单位编制的《 项目压覆重要矿产

资源储量评估报告》，甲方充分知晓上述采矿权/探矿权范围内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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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资源勘查开采会发生地表变形，从而可能造成拟建项目损坏或

损毁。甲方将自行采取措施保障建设项目安全运行，若因乙方正

常勘查开采引发的地表变形进而造成甲方拟建项目损坏或损毁，

给甲方、乙方、第三方带来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等情况，由甲

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四、甲方严格遵守协议中的建设用地范围，超出本协议约定

的用地范围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乙方有权要求拆除。乙方因勘查、

开采、抢险救灾等必要用地需求时，甲方应当将用地中的建筑物、

构筑物予以调整或拆除。

五、甲方承诺 项目运营期满或使用结束后（ 年

月— 年 月），立即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

并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开展环境恢复和生态治理，相关费用甲

方自行承担。

五、上述项目或矿业权所有权、使用权主体发生变更，上述

约定内容仍然有效。甲方、乙方承诺做好相关责任、义务移交工

作。

五、其他必要的协议内容

六、本协议一式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份。双方签字盖章后

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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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1．建设项目用地范围拐点坐标表（2000 国家大地坐

标系）

2．建设项目用地范围与矿业权重叠范围拐点坐标表

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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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产资源压覆协议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甲方： （项目建设单位）

乙方： （矿业权人）

甲方新建 项目（项目名称以相关部门批复或备案文件

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拟建项目”），建设地点位于 。

拟建项目用地范围由 个拐点围成（坐标详见附表 1），面

积 /Km2，用地范围与乙方持有的 采矿权/探矿权

（勘查/开采许可证编号： ）范围完全重叠（或部分重叠，重

叠面积 /Km2，重叠区坐标详见附表 2）。经甲乙双方平等协

商，就拟建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事宜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同意甲方拟建项目压覆 采矿权/探矿权

（勘查/开采许可证编号： ），具体压覆范围和压覆资源量以

经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的《 项目压覆重要矿

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》为准。

二、乙方将按照经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的

《 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》留设保护矿柱，

保证甲方拟建项目安全运行。因未留设保护矿柱或保护矿柱留设

不规范造成甲方拟建项目损坏或损毁，给甲方、乙方、第三方带

来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等情况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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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方严格遵守协议中的建设用地范围，超出本协议约定

的用地范围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乙方有权要求拆除。

四、具体补偿双方另行协商/双方就压覆补偿协议如下。

五、上述项目或矿业权所有权、使用权主体发生变更，上述

约定内容仍然有效。甲方、乙方承诺做好相关责任、义务移交工

作。

六、其他必要的协议内容

七、本协议一式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份。双方签字盖章后

生效。

附表：1.建设项目用地范围拐点坐标表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

系）

2.建设项目用地范围与矿业权重叠范围拐点坐标表

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 XXXX

法人代表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 XXXX

法人代表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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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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